花蓮港務局船舶裝卸貨物遺留一般廢棄物清除作業要點
1、 花蓮港務局(以下簡稱本局) 為維港區環境衛生及船舶貨物裝卸安全，依據「商港法」、「廢棄物清理法」、「
    國際商港港務管理規則」暨「國際商港棧埠管理規則」之規定，特制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有關法令規定。

2、 委託人(以下均含民營裝卸公司)在本港港區碼頭、倉棧及露儲場地裝卸、存儲及提領貨物遺留一般廢棄物，依法應自行清除或委僱經政府機關立案核准之廢棄物清除機構負責清除。

3、 卸船進倉或船邊提交貨作業所遺留碼頭之一般廢棄物，由委託人負責清除，二家以上委託人同時作業污染責任及數量無法辦識釐清時，其清除費用按各委託人所辦理棧埠作業委託貨物噸數比率分攤。

4、 存儲倉棧及露儲場地之貨物，進出倉、場所產生之破漏地腳品、包裝碎屑或廢棄物由委託人負責清除，倘作業期間造成污染者，應視需要即時清除。

5、 對於散裝貨物污染碼頭之清除，本局棧埠管理處(以下簡稱棧埠處)現場管理人員於裝卸作業完工前，應責令作業工人先行將散落碼頭之貨物收集歸堆並由委託人派車裝運，有關歸堆裝車費用由委託人支付，無法收集裝運且無經濟價值之遺留物，則由委託人或清除機構清除運離港區。

6、 委託人未僱清除機構代為清除時，應於貨物提清或裝卸完畢時隨即自行清除，若未能於貨物提清或裝卸完畢後四小時內清除乾淨，棧埠處現場管理人員得向本局勞安環保組舉發，或由勞安環保組逕依有關法令規定查察處理。

7、 裝卸作業過程中遺留之廢棄物有影響環境衛生、交通或作業安全及落海之虞有必要立即清除時，由棧埠處現場管理人員通知委託人或清除機構配合立即清除。

8、 船舶裝卸或進出倉作業，發生遺留廢棄物須清除時，棧埠處現場管理人員應善盡督導清除之責。

9、 為維護港區船舶貨物裝卸正常作業，委託人或清除機構應利用每日作業開工前或無作業空檔時段完成清除遺 

    留之廢棄物，並當日運出港區。清除超大或超長廢棄物出港，須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辦理。

10、 船舶裝卸或進出倉作業遺留之廢棄物委託人或清除機構經相關人員通知，未能及時配合清除或清除未達本局要求之最低標準，棧埠處現場管理人員得向勞安環保組舉發，或由勞安環保組逕依有關法令規定查察處理。委託人或  

    清除機構除接受處罰外並無償清除達本局要求之最低標準，不得異議。

十一、為免港區外有害(毒)物摻入港區廢棄物，在港區清除之廢棄物應直接運至合法之垃圾掩埋場處理，如有違

      失委託人或清除機構應負擔所有罰鍰及一切法律責任。

12、 委託人或清除機構，應將清理之一般廢棄物隨即運離不得滯留港區，違反規定者勞安環保組稽查人員得逕行依法查察處罰。

十三、委託人或清除機構執行清除工作完竣，應將所用機具車輛駛離不得滯留港區，違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十四、港警局加強取締超載與未加蓋篷布及未清洗車胎之承載散裝貨車輛。違者，港警局應於各進出口崗哨飭回

      改善始予放行。

十五、勞安環保組每日應不定時查察港區，如發現廢棄物未依規定清除，則逕填具稽查紀錄表或取締告發通知單，委託人或清除機構不得拒絕簽認。

十六、本要點自發布日起實施。

88.07.13花港環字第04507號函發布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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